大同大學申請增設、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申請作業及流程
壹、法令依據： 
1、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（附件一）
2、 大同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核辦法（附件二）
 貳、申請項目及期限：
	申請
項目別
	特殊項目
	一般項目

	申請類別
	1.博士班增設調整案。


	1.申請學、碩士班增設調整案及學碩博士班之停招裁撤案。
2.申請調整(包括更名、整併、分組)非涉及領域變更者。
3.申請停招、裁撤。

	審查程序
	經系務會議→院務會議→行政會議→校務會議通過
	經系務會議→院務會議→行政會議→校務會議通過

	申請期限
	12月底前向教務處提出申請
(舉例說明:109年12月提出申請，其規劃申請為111學年度的增設調整)
	若未涉及博士班增設調整案時,應於並於1月底前向教務處提出申請

	繳交資料
	1.大同大學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

2.院、系、所、學程會議紀錄影本（奉核紙本及電子檔） 
	1.大同大學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

2.院、系、所、學程會議紀錄影本（奉核紙本及電子檔） 


 
參、注意事項：
1、 依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第10條之規定，各系所名額得在既有學制總量下調整。
2、 第一年招生名額上限：學士班45名；碩士班15名、在職專班30名；博士班3名。
3、 各學制班別之調整或增設案須提請行政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。
大同大學申請增設、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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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項目；特殊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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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所擬提計畫書





系所務會議審查





由教務處提校務會議通過。





提報院務會議審查





向學校提出申請(教務處彙整) 





學校視需要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





如需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者，請自行評估送審作業時間





提報校務會議審議











教育部核定申報結果

















一般項目:隔年1月底前送教務處註冊組。


特殊項目:每年12月底前送教務處註冊組。





一般項目：由各系自行規劃系務、院務會議通過時間；


其調整項目適用下一學年度招生計劃。


特殊項目：由各系自行規劃系務、院務會議通過時間；


其調整項目適用下一學年度招生計劃








